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93人，代表股份2,492,970,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29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446,314,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83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6 人，代表股份 46,655,5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53％。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88人，代表股份 46,655,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654％。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

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2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5%；反对 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2%；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0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245%；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7,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1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1%；反对 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9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31%；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92%；弃权 1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3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8%；反对 5,439,
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97%；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92%；弃权 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3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8%；反对 5,440,

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97%；反对

5,44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03%；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49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3%；反对 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 5,476,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久芳、王丛玮、俞康麒、蓝冬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1,056,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对11,913,

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7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649%；反对

11,913,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296,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4%；反对 5,674,
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8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80%；反对

5,674,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2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49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3%；反对 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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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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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12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毅建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2人，代表股份409,220,475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1.27％，其中：(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400,330,71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0.3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8人，代表股份8,889,762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8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90人，代表股份 34,793,12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5,903,365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2.6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8人，代表股份 8,889,76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8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03,883,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反对5,243,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弃权9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456,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6%；反对

5,243,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7%；弃权 9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

（二）《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05,488,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反对3,661,1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9%；弃权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060,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7%；反对

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2%；弃权 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1%。

（三）《关于2026年度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5,48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反对3,638,9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9%；弃权9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060,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7%；反对

3,638,9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6%；弃权 9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5,38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反对3,705,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弃权131,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956,5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7%；反对

3,705,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5%；弃权131,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8%。

（五）《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3,59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反对5,424,1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弃权202,5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66,4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3%；反对

5,424,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弃权202,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8%。

（六）《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项目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3,58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反对5,375,7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弃权258,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159,2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1%；反对

5,375,7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5%；弃权258,1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4%。

（七）《关于申请注册发行永续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3,76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反对5,330,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弃权123,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339,1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2%；反对

5,330,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2%；弃权12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6%。

（八）《关于聘用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3,986,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反对5,116,7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弃权11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58,8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96%；反对

5,116,7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0%；弃权1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4%。

（九）《关于制定〈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5,4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反对3,669,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0%；弃权13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989,5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7%；反对

3,669,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5%；弃权133,9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8%。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见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舒婷、林楸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6-019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配

置，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控制体系，拟参与认购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在河南郑州签署了《天津博佳展

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人民币5,000万元参与认购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对

外投资，上述投资金额占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认缴出资

总额的49.90%，根据基金投资计划的实际情况分期进行缴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标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

名称：北京博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AX68R8M
成立时间：2017-09-26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7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田博

出资额：3,000万元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上述经营活动）；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田博

（二）有限合伙人

1、自然人：郭文璐

身份证号：5101************4X
2、自然人：黄光霁

身份证号：5139************18
3、自然人：张佳欣

身份证号：5101************27
4、自然人：王锐

身份证号：5109************71
5、自然人：田德伦

身份证号：1102************78

三、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规模：目标规模人民币 10,020.00万元，基金各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总金额为 10,
02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文璐

黄光霁

张佳欣

王锐

田德伦

北京博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合伙人类别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5,000.00

444.00

333.00

222.00

111.00

3,550.00

360.00

10,020.00

认缴出资
比例

49.90%

4.43%

3.32%

2.22%

1.11%

35.43%

3.59%

100.00%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4、出资方式：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各方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5、出资进度：根据管理人《出资缴付通知》进度进行缴款。

6、存续期限：7年（自基金首次交割日起算）。

7、退出机制：标的公司上市后转让、协议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被投资企业回购，或有利于

投资增值的其他退出方式。

8、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9、会计核算方式：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处理。

10、投资方向：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11、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一）管理和决策机制

1、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北京博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

合伙人权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交付和履行

协议、合同及其他文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合伙企业谋求最大利益，并按

照《合伙协议》约定收取管理费和绩效收益。

2、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执行事务合

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3、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为合伙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经普通合伙人自主决定，

可召开合伙人会议，或由一个或多个实际投资额占合伙企业合伙份额30%以上的有限合伙人

召集。

4、合伙人会议讨论事项，除《合伙协议》有明确约定的外，应经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多个

持有超过实际投资额总额三分之二的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通过方可做出决议。

5、除下述事项统一由合伙人大会进行表决外，其余有限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

（1）合伙企业对项目的退出方案（应经一个或多个超过实际投资额总额三分之二的有限

合伙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一致同意）；

（2）延长合伙企业的期限；

（3）变更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4）对有限合伙人进行强制退伙；

（5）增加或减少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6）合伙企业解散；以及

（7）本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6、有限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由普通合伙人根据管理人提名

进行任免。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管理团队提交的投资项目方案和退出方案进行审议并做出

决议。具体决策机制以《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二）收益、亏损分配机制

1、在支付有限合伙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并根据本协议预留足够支付有限合伙费

用、相关债务和义务的金额后，合伙企业应按合伙人大会确定的时间向有限合伙人实际分配

剩余的来源于投资项目的投资收入、有限合伙所取得的其他收入或剩余可用现金（“可分配收

入”）。

2、除非经普通合伙人和该有限合伙人另行约定，应按照下列次序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

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1）返还有限合伙人之实际投资额：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直至其根据本

项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其累计实际投资额；

（2）收益分配：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百分之八

十（80%）按照实际投资额比例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根据本第（2）项取得的收益，

“绩效收益”）；

3、普通合伙人有权通过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银行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或其他投资风险

水平相当的投资方式对有限合伙留存的现金（如有）进行现金管理；该等所得收益应当在全体

合伙人之间按照实际投资额按比例进行分配。有限合伙取得的项目投资收益及临时投资收益

以外的其他收益，按照《合伙协议》的明确约定分配，如《合伙协议》未作明确约定，则在所有合

伙人之间按实际投资额按比例进行分配。

（3）亏损分担

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的亏损在各合伙人之间按其实际投资额按比例进行分

担。

（三）解散与清算

1、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有限合伙解散并开始清算程序：

（1）经营期限届满；

（2）有限合伙的投资全部变现后，合伙人大会决定有限合伙解散；

（3）如目标项目投资未完成且有限合伙已取得全部退还的出资（如适用），普通合伙人经

自主决定可以解散有限合伙；

（4）有限合伙发生严重亏损，或者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经营，合伙人大会决定有限合伙解

散；

（5）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解散并清算；

（6）普通合伙人被除名或根据本协议约定退伙且有限合伙没有接纳新普通合伙人；或者

（7）发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解散的情形。

2、有限合伙清算时，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清算人，清算由清算人负责，清算人在清算期间全

权处理有限合伙的债务和财产，有限合伙支付清算费用、履行债务后可向合伙人分配的剩余

财产，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收益分配原则向合伙人分配。如本条项下的任何支付或分配以

实物方式进行，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用于支付或分配的有限合伙财产应以支付或分配

当时的市值作价。

（四）管理费

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向合伙企业支付其各自应付的管理费，再由合伙企业

向管理人统一支付管理费，具体计算基数、费率及支付方式以《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五、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

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六、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目的

为加强公司在餐饮供应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对接和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公

司拟联合市场化投资机构，设立投资基金，投资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符合公司持续发展及稳定增长的需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涉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监管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

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公司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及时了解

基金管理人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对

基金产品的运行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分析，及时了解产品投资方向及运营情况，加强监督，并

提前做好资金管理安排，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事项不存在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形。

2、本次对外投资认购基金份额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形。

3、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披露本次认购基金份额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天津博佳展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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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街9号公司2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喜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有5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5,
910,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866%。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0,051,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1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5,859,16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58%；

2、其他出席、列席人员（包括通讯方式）：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32,58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91%；反

对11,475,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21%；弃权1,849,4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8%。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32,5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99%；反

对11,428,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4%；弃权1,947,0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7%。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3,59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36%；反

对10,99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38%；弃权1,324,1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195,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1.4169%；反对 10,99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04%；弃权1,32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6%。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1,333,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555%；反

对13,450,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32%；弃权1,414,8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833,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1.2458%；反对 13,450,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175%；弃权1,414,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66%。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28,78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25%；反

对16,993,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29%；弃权134,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85,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0653%；反对 16,993,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413%；弃权13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0,445,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71%；反

对13,393,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3%；弃权2,071,9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048,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2240%；反对 13,393,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22%；弃权2,071,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7%。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对自有暂时性闲置生产储备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30,313,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28%；反

对13,835,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45%；弃权1,761,61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91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1316%；反对 13,835,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9%；弃权1,761,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5%。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徐新先生 蔡庆虹女士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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